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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規 類 

 

彰化縣政府 令  

修正「彰化縣義勇消防人員福利互助辦法」第十六條、第十七條。 

附修正「彰化縣義勇消防人員福利互助辦法」第十六條、第十七條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義勇消防人員福利互助辦法第十六條、第十七條 

修正條文 
第十六條      互助項目如下： 

          一  互助人本人重大傷病住院醫療互助。 

          二  互助人本人失能互助。 

          三  喪葬互助。 

          四  結婚互助。 

          五  生育互助。 

            前項第二款所稱失能，比照公務人員保險失能給付標準表認定之。 

第十七條    互助金額規定如下： 

          一  互助人本人重大傷病住院醫療互助：互助人本人住院者，給付醫

療費用（健保自付部分）百分之七十。但互助人本人每一年度給

付總額不得超過一萬元。 

          二  互助人本人失能互助：互助人本人全失能者，給付六萬元；半失

能者，給付四萬元；部分失能者，給付二萬元。 

          三  喪葬互助：互助人本人死亡者，給付六萬元；父母、配偶死亡者，

給付一萬元，仰賴撫養之子女死亡者，給付五千元。 

          四  結婚互助：互助人僅限申請一次，給付三千元。配偶雙方同為互

助人時，可各自申請給付。 

          五  生育互助：互助人本人或其配偶生育者，每一新生兒給付三千六

百元。 

          前項第三款之父母、配偶及仰賴撫養之子女以居住臺灣及金馬地區設

有戶籍者為限；所稱仰賴撫養之子女，係指未滿二十歲或滿二十歲在學、

身體失能、身心障礙不能自謀生活，必須仰賴互助人撫養，經學校或公立

醫院所證明者。 

中華民國 109 年 12 月 3 日 

府法制字第1090434992號 

附件：修正「彰化縣義勇消防人

員福利互助辦法」第十六

條、第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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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告 類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新增本縣指定精神科專科醫師 1 名。 

依據：精神衛生法及指定精神醫療機構管理辦法辦理。 

公告事項： 

  一、新增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劉怡君醫師為本縣指定精神

科專科醫師，有效期間自 109 年 11 月 23 日起至 115 年 11 月 22 日止。 

  二、指定醫師應每六年接受十八點以上由中央主管機關辦理，或經其認可，由

相關機構、團體辦理之強制鑑定、強制住院及強制社區治療相關教育訓練

課程。完成前項課程者，得檢具證明文件，於指定有效期間屆滿前三個月，

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展延;經審查通過者，每次展延以六年為

限。未於期限內完成展延者，其指定資格自動失效。 

  三、指定醫師喪失精神科專科醫師資格者及違反本法或其他醫事相關法令規

定，情節重大者，本府依法廢止及其指定。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解除本縣和美鎮新盛段0531地號、芳苑鄉草湖段0005-0789地號及花壇

鄉北口段0692、0692-0001、0708地號，共計5筆地號土壤污染控制場址及土

壤污染管制區。 

依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26條第2項。 

公告事項：旨揭土地經本府執行「彰化縣農地土壤污染控制場址適當措施改善計畫」

後，土壤中重金屬濃度均低於食用作物土壤污染管制標準，故予以解除

土壤污染控制場址及土壤污染管制區之管制。 

縣 長 王 惠 美 

 

中華民國 109 年 11 月 30 日 

府授衛醫字第 1090434211 號 

中華民國 109 年 11 月 25 日 

府授環水字第109041907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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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本縣埔心鄉瓦窯北段0125-0000地號為土壤污染控制場址，並劃定為土壤

污染管制區，即日起管制區內之土地使用或人為活動予以管制或限制。 

依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12條第2項、第16條、第17條、第19條暨同法施行

細則第10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場址名稱：彰化縣埔心鄉瓦窯北段0125-0000地號 

二、場址地址：彰化縣埔心鄉瓦窯北段0125-0000地號 

三、場址地號：彰化縣埔心鄉瓦窯北段0125-0000地號 

四、場址面積：面積共228.39平方公尺 

五、場址現況及概述：前從事基本金屬製造業，現為素地無使用行為。 

六、污染物及污染情形概述：本場址日前經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辦理之「土壤及地

下水污染潛勢環境場址評估(PhaseII)調查計畫(第二期)」檢測發現土壤重金

屬鎳245mg/kg(限值：200mg/kg) 超過土壤污染管制標準。 

七、土壤污染管制區內禁止下列行為，但依法核定污染控制計畫、污染整治計畫

或其他污染改善計畫之執行事項，不在此限： 

(一)置放污染物於土壤。 

(二)注入廢（污）水於地下水體。 

(三)排放廢（污）水於土壤。 

(四)其他經本府指定公告之管制行為。 

(五)禁止下列土地利用行為，但經各該中央主管機關同意者，不在此限： 

１、環境影響評估法規定之開發行為。 

２、新建、增建、改建、修建或拆除非因污染整治計畫、污染控制計畫或其

他污染改善計畫需要之建築物或設施。 

３、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影響居民健康及生活環境之土地利用行為。 

(六)禁止飲用、使用地下水及作為飲用水水源。 

(七)於土壤、地下水污染管制區內從事土壤挖除、回填、暫存或運輸或地下水

抽出等工作者，應檢具清理或污染防治計畫書，報請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核定後，始得實施。 

八、罰則：違反本公告事項依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40條第2項及第41條第1

項第1款、第2項規定辦理。 

九、自公告日起，管制區內之土地使用或人為活動予以管制或限制。 

十、其他重要事項： 

(一)場址航照套繪圖如附件。 

(二)如有不服本處分，得於公告本處分之次日起30日內，繕具訴願書並檢附本

處分，經由本府轉送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提起訴願。 

縣 長 王 惠 美 

中華民國 109 年 11 月 30 日 

府授環水字第1090423792號 

附件：航照套繪圖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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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埔心鄉瓦窯北段 0125-0000 地號 

採樣點套繪圖 

A B

C
D

S01S01

0 30m

土壤超標點位

地籍範圍

場址範圍

【圖例】

 

本次檢測數據重金屬濃度單位為 mg/kg(乾重)，座標為 TWD97 

現場樣品 

編號 
X Y 

面積 

(ha) 

污染物項目 
砷 

(一般) 

鎘 

(一般) 

鉻 

(一般) 

銅 

(一般) 

汞 

(一般) 

鎳 

(一般) 

鉛 

(一般) 

鋅 

(一般) 

管制標準 60 20 250 400 20 200 2000 2000 

監測標準 

pH 30 10 175 220 10 130 1000 1000 

S01 205284 2650324 0.022839 － － <0.5 76.9 122 － 245 54.3 310 

 

 A B C D 

X 205275 205280 205300 205297 

Y 2650337 2650337 2650293 2650292 

註： 

1.測試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MDL）之測定值以"ND"表示。 

2.測定值高於 MDL 但低於檢量線最低濃度時，以"<檢量線最低濃度值"表示，並括號註明其實測值。 

3.此公告範圍示意圖因影像、坵塊及地籍圖資分屬不同管理單位，而有地圖投影校正之差異，故以內政部最新公告地籍資料為依據產

製。 

4.測定值達達土壤重金屬管制標準時，以"紅底、粗體、斜體"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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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污染控制場址範圍 

涉及地號：彰化縣埔心鄉瓦窯北段 0125-0000 地號 

污染坵塊內各地號面積列表 

地段 地號 
污染坵塊面積 

（公頃） 

瓦窯北段 0125-0000 0.022839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召開「彰化縣和美體育場興辦事業計畫、可行性評估、先期作業規劃及招商

作業委託服務案」公聽會。 

依據：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6-1條、促參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施行細則第27

條第1項及第2項。 

公告事項：  

一、旨揭公聽會，依規定向公共建設所在地居民、相關領域專家學者與民間團體

及有關機關，廣泛蒐集意見。並於舉行前，通知前項居民、相關專家學者及

機關、團體，並將辦理時間、地點、事由及依據等資訊，公開於主辦機關資

訊網路。 

二、時間：109年12月22日(星期二)上午9時30分。 

三、地點：彰化縣和美鎮公所4樓大禮堂(彰化縣和美鎮鹿和路六段337號) 

四、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當天請出席者配戴口罩並落實手部衛生及呼

吸道衛生與咳嗽禮節。如有發燒或咳嗽等情形者，請勿參加會議，若有意見

表達可提供書面意見(E-MAIL：autumnbest81@email.chcg.gov.tw或

yuanyi1070523@gmail.com)。 

五、公聽會當天如遇天災或人力無法抗拒情事，主辦單位或主持人得終止會議之

進行，並另行公告擇期召開。 

六、檢附會議議程及書面意見單各1份。 

縣 長 王 惠 美 

 

中華民國 109 年 11 月 29 日 

府教體字第1090435932號 

附件：會議議程及書面意見單各1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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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彰化縣和美體育場興辦事業計畫、可行性評估、先期作業規

劃及招商作業委託服務案」公聽會  

書面意見表 

 

 單位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職稱：____________連絡電話：_____________ 

 

書面意見內容 

 

 

 

 

 

 

 

 

 

說明： 

   1、請於 109 年 12 月 31 日前傳真至元一國際顧問有限公司，傳真號碼 04-3701-3663，聯絡人：
陳小姐，連絡電話：04-3701-3695 

   2、另亦請將繕打完畢之書面意見表，以電子郵件方式 E-MAIL 至 yuanyi1070523@gmail.com 或
autumnbest81@email.chcg.gov.tw 信箱，感謝您的幫忙。 

 

彰化縣政府 

「彰化縣和美體育場興辦事業計畫、可行性評估、先期作業規

劃及招商作業委託服務案」 

公 聽 會 議 程 

一、時間：109 年 12 月 22 日(星期二)上午 9 時 30 分 

二、地點：和美鎮公所 4 樓大禮堂(和美鎮鹿和路六段 337 號) 

三、主持人：彰化縣政府賴秘書長振溝 

四、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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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流程 說明 

9:30~9:50 長官、來賓報到 請至報到處登記發言 

9:50~10:00 主席致詞 彰化縣政府 

10:00~10:20 簡報說明 約 20 分鐘 

10:20~11:00 意見交流 約 40 分鐘 

11:00 賦歸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預告修正「彰化縣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提供家庭教育諮商或輔導辦法」草案。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四條。 

公告事項：  

一、訂定機關：彰化縣政府。 

二、訂定依據：家庭教育法第十五條第一項。 

三、修正「彰化縣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提供家庭教育諮商或輔導辦法」草案如附件，

並公布於本府全球資訊網（http://www.chcg.gov.tw/ch/）/便民服務/法令規

章。 

四、對於本草案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刊登公報之起十日內陳述意

見或洽詢承辦單位： 

(一)承辦單位：彰化縣政府教育處。 

(二)地址：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二段416號7樓。 

(三)承辦人：趙健宏。 

(四)電話：04-7531847。 

(五)傳真：04-7283264。 

(六)電子郵件：h2005125@email.chcg.gov.tw。 

縣 長 王 惠 美 
 

中華民國 109 年 12 月 9 日 

府教社字第1090438194號 

附件：修正「彰化縣高級中等以下

學校提供家庭教育諮商或輔

導辦法」草案總說明、逐條

說明及草案各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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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提供家庭教育諮詢或 d 輔導辦法 

修正草案總說明 
 

彰化縣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提供家庭教育諮商或輔導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係於

九十六年三月二十七日訂定發布，並於一百零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修正發布。為配

合一百零八年五月八日修正公布之家庭教育法，爰修正本辦法，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修正適用學校之定義。(草案第二條) 

二、修正重大違規事件之定義 。（草案第三條） 

三、修正學校於學生有重大違規事件之落實執行方式。（草案第四條、第五條） 

四、修正學校提供家庭教育諮商或輔導之內容。（草案第六條） 

五、修正學校應提供相關家庭教育諮商或輔導課程之內容、時數、家長參與、家庭

訪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敘述。(草案第七條) 

六、修正學校記錄追蹤違規學生及保密原則之規定。(草案第八條) 

七、修正落實提供家長接受家庭教育課程，學校應採取措施之規定。(草案第九條) 

八、條次變更。(草案第九條、第十條) 

 

彰化縣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提供家庭教育諮商或輔導辦法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高級中

等以下學校，指本縣縣

立高中及各公私立國民

中小學 (以下簡稱學

校)。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高級中

等以下學校，指本縣縣立

高中及各公私立國民中

小學。 

酌作文字修正。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重大違

規事件，指學生違反相

關法規或學校校規，並

經學校獎懲相關會議認

定之事件。 

          前項會議應邀請輔

導相關人員參與。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重大違

規事件或特殊行為學

生，指違反學校校規達記

大過以上處分或經學校

認定行為特殊之學生。 

一、配合家庭教育法第十五

條第一項規定，刪除有

關特殊行為之學生用

詞。 

二、修正重大違規事件之定

義。 

三、增訂第二項，規定學校

獎懲相關會議成員。 

第四條    本辦法所稱家庭教

育諮商或輔導，指提供

有重大違規事件學生

(以下簡稱違規學生)及

其家長、監護人或實際

照顧學生之人(以下併

稱家長)家庭教育相關

第四條    本辦法所稱家庭教

育諮商或輔導，指提供

有重大違規事件或特

殊行為學生之家長或

監護人及實際照顧學

生之人家庭教育相關

知能，協助其輔導子女

一、酌作文字修正。 

二、增訂第二項，規定本辦

法適用學生之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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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能，協助輔導該學生

改善行為。 

          前項違規學生，包

括在學學生及中途離校

學生。 

改善行為。 

第五條    學生發生重大違規

事件時，學校應即通知

其家長。 

          學校應掌握違規學

生之家庭現況，就違規

學生及家庭問題進行整

體評估，並訂定個別化

家庭教育諮商或輔導計

畫後落實執行。 

第五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為落實提供家庭教育諮

商或輔導，應確實掌握有

重大違規事件或特殊行

為學生、家長或監護人及

實際照顧學生之人分布

與生活現況，並研擬推動

之優先順序、適當策略及

籌措資源之計畫。 

一、配合家庭教育法第十五

條第一項規定，學校於

學生發生重大違規事

件 應 立 即 通 知 其 家

長、監護人或實際照顧

學生之人，爰增訂第一

項規定。 

二、考量現代家庭結構及規

模已迥異以往傳統家

庭，學生問題之樣態也

更為複雜 學校提供是

類學生及家長相關家

庭教育諮商或輔導應

與時俱進，將家庭組

成、家庭功能、經濟支

持及情感流動等相關

議題納入整體評估，爰

將現行條文移列為第

二項，並酌作文字修

正。 

三、修正條文第二項所定個

別化家庭教育諮商或

輔導計畫係指針對學

生及其家庭所需之服

務，正式提出有系統及

架構之服務計畫，併予

說明。 

第六條    學校提供家庭教育

諮商或輔導之內容如

下： 

    一  個案會議。 

    二  家庭訪問。 

    三  家庭教育課程。 

    四  家庭教育諮詢。 

    五  家庭教育輔導。 

    六  家庭教育諮商。 

  前條第二項個別化家

庭教育諮商或輔導計

畫，應包含前項內容之

全部或一部，必要時得

第六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於發現有重大違規事件

或特殊行為學生時，應即

通知其家長或監護人及

實際照顧學生之人，並得

依其違規情節輕重，以下

列方式提供家庭教育諮

商或輔導： 

一  以電話進行家庭教

育諮商或輔導。 

二  運用通訊方式提供  

改善之建議。 

三  提供相關之書面或 

一、酌作文字修正。 

二、第二項規定由現行條文

第九條移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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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求醫療、衛生、社政、

警察、少年輔導機關或

社會團體協助輔導。 

視聽資料。 

四  至學生家中進行家 

庭訪問。 

五  由學生家長或監護 

人及實際照顧學生

之人參加學校提供

之家庭教育課程。 

六  其他適當方式。 

第七條    學校應提供相關家

庭教育諮商或輔導課程

之內容、時數、家長參

與、家庭訪問及其他相

關事項。 

    前項之辦法，由彰

化縣政府（以下簡稱本

府）定之。 

第七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應提供相關家庭教育諮

商或輔導課程之內容、時

數、家長參與、家庭訪問

及其他相關事項。 

          前項之辦法，由彰化

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

定之。 

酌作文字修正。 

第八條    學校應將違規學生

資料建檔，記錄並追蹤

家長接受家庭教育諮商

或輔導情形，檔案資料

應妥善保管並保密。 

    受委託之機構、團

體或進行訪視之人員，

因職務上所知悉個案之

秘密或隱私及所製作或

持有之相關文書，應予

保密，非有正當理由，

不得洩漏或公開。 

第八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應將有重大違規事件或

特殊行為學生資料建

檔，記錄並追蹤其家長或

監護人及實際照顧學生

之人接受家庭教育諮商

或輔導情形，檔案資料應

妥善保管並保密。 

          受委託之機構、團體

或進行訪視之人員，因職

務上所知悉個案之秘密

或隱私及所製作或持有

之相關文書，應予保密，

非有正當理由，不得洩漏

或公開。 

一、配合家庭教育法第十五

條第一項規定，刪除有

關特殊行為之學生用

詞。 

二、酌作文字修正。 

 第九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為發揮家庭教育功能，預

防有重大違規事件或特

殊行為學生之發生，得請

求醫療、衛生、社政、警

察、少年輔導機關或社會

團體協助輔導。 

一、本條刪除。 

二、移列修正條文第六條第

二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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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為落實提供家長家

庭教育課程，學校應採

取下列措施： 

      一  家長被通知參與相

關家庭教育諮商或

輔導之課程，經書

面通知三次以上未

出席者，該管主管

機關得委託推展家

庭教育機構、團體

進行訪視。 

      二  本府所屬或受其委

託之機構、團體進

行訪視時，家長、

師長或其他有關之

人應予配合或提供

相關資料；必要

時，本府並得請求

其他相關機關或機

構協助，被請求之

機關或機構應予配

合。 

          本府對於推動績效

優良之學校應予獎勵。

績效不佳者，輔導其改

善。 

第十條 為落實提供家長或

監護人及實際照顧學生

之人接受家庭教育課

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應

採取下列措施。 

      一  家長或監護人及實 

際照顧學生之人被

通知參與相關家庭

教育諮商或輔導之

課程，經書面通知三

次以上未出席者，該

管主管機關得委託

推 展 家 庭 教 育 機

構、團體進行訪視。 

      二  本府所屬或受其委 

託之機構、團體進行

訪視時，學生之家長

或監護人及實際照

顧學生之人、師長或

其他有關之人應予

配合或提供相關資

料；必要時，本府並

得請求其他相關機

關或機構協助，被請

求之機關或機構應

予配合。 

          本府對於推動績效

優良之學校應予獎勵。績

效不佳者，輔導其改善。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本辦法第二條及第

四條規定，酌作文字修

正。 

第十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

行。 

第十一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  

施行。 

條次變更。 

 

彰化縣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提供家庭教育諮商或輔導辦法 

修正條文(草案)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指本縣縣立高中及各公私立國民中小學

(以下簡稱學校)。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重大違規事件，指學生違反相關法規或學校校規，並經學校

獎懲相關會議認定之事件。 

           前項會議應邀請輔導相關人員參與。 

第四條     本辦法所稱家庭教育諮商或輔導，指提供有重大違規事件學生(以下簡

稱違規學生)及其家長、監護人或實際照顧學生之人(以下併稱家長)家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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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知能，協助輔導該學生改善行為。 

前項違規學生，包括在學學生及中途離校學生。 

第五條     學生發生重大違規事件時，學校應即通知其家長。 

           學校應掌握違規學生之家庭現況，就違規學生及家庭問題進行整體評

估，並訂定個別化家庭教育諮商或輔導計畫後落實執行。 

第六條     學校提供家庭教育諮商或輔導之內容如下： 

    一  個案會議。 

    二  家庭訪問。 

    三  家庭教育課程。 

    四  家庭教育諮詢。 

    五  家庭教育輔導。 

     六  家庭教育諮商。 

           前條第二項個別化家庭教育諮商或輔導計畫，應包含前項內容之全部或

一部，必要時得請求醫療、衛生、社政、警察、少年輔導機關或社會團體協

助輔導。 

第七條     學校應提供相關家庭教育諮商或輔導課程之內容、時數、家長參與、家

庭訪問及其他相關事項。 

           前項之辦法，由彰化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定之。 

 

第八條     學校應將違規學生資料建檔，記錄並追蹤家長接受家庭教育諮商或輔導

情形，檔案資料應妥善保管並保密。 

           受委託之機構、團體或進行訪視之人員，因職務上所知悉個案之秘密或

隱私及所製作或持有之相關文書，應予保密，非有正當理由，不得洩漏或公

開。 

第九條    為落實提供家長家庭教育課程，學校應採取下列措施： 

          一  家長被通知參與相關家庭教育諮商或輔導之課程，經書面通知三次

以上未出席者，該管主管機關得委託推展家庭教育機構、團體進行

訪視。 

          二  本府所屬或受其委託之機構、團體進行訪視時，家長、師長或其他

有關之人應予配合或提供相關資料；必要時，本府並得請求其他相

關機關或機構協助，被請求之機關或機構應予配合。 

本府對於推動績效優良之學校應予獎勵。績效不佳者，輔導其改善。 

第十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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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本縣公有路邊收費停車場停車欠費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

知單無法投遞名冊1份。 

依據：依據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5條暨行政程序法第

78條、第80條、第81條及第82條辦理。 

公告事項：  

  一、本府執行本縣公有路邊收費停車場停車欠費舉發通知業務(停車日期109年

1-2月，公示送達件數：394件)，經以雙掛號郵件併送達證書寄發舉發違反

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郵務人員以無法送達為由退件，爰依「行政程序

法」規定辦理公示送達，以完成法定送達程序。 

二、前項停車費逾期未繳之舉發通知單無法郵寄送達名冊，張貼於本府公告欄、

本府路邊停車資訊網(https://chpark.chcg.gov.tw/)及各縣市政府、各處分

(監理)機關公告欄，並且刊登於彰化縣政府公報。 

三、本縣公有路邊收費停車場停車欠費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由本

府留存，被通知人得至本府領取(彰化市中山路二段416號2樓工務處運輸管

理科)，自本府公告之日起經20日未領取者，以送達論，由各處分(監理)

機關逕行裁處逕行舉發。 

縣 長 王 惠 美 

 

中華民國 109 年 12 月 1 日 

府工運字第1090426030A號 

附件：彰化縣公有路邊收費停車

場停車欠費舉發違反道路

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無法

投遞名冊1份(電子檔共1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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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受處分人HARYADI（護照號碼：B1303281；以下簡稱：H君）之本府

109年1月13日府勞外字第1090005728A號裁處書。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80、81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H君因未經申請許可於彰化縣秀水鄉下崙村育民巷5號旁從事搬運施工材料之

工作，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3條規定，經本府依法裁處在案，因H君業已離境，

經駐印尼代表處109年7月27日印尼領字第10910914120號函復，有關送達H君

之主旨所述文書已於109年6月29日交快遞寄送，惟因提供地址不全，致遭退

件，為避免行政程序遲延，爰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1項第3款規定辦理公示

送達。 

  二、旨揭裁處書由本府保管，應受送達人H君得隨時至本府勞工處（地址：彰化市

中興路100號8樓；電話：04-7532453）領取。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核發紀鴻禧地政士開業執照[（109）彰地登字第001285號）]。 

依據：地政士法第7條、第10條等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姓名：紀鴻禧。 

  二、證書字號：（80）台內地登字第007931號。 

  三、執照字號：（109）彰地登字第001285號。 

  四、事務所名稱：紀鴻禧地政士事務所。 

  五、事務所地址：彰化縣彰化市大埔路270巷22號。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核發楊明宗不動產經紀人證書(109彰縣字第00229號)。 

依據：依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19條規定。 

公告事項：核發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一、核發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一)姓名：楊明宗。 

中華民國 109 年 11 月 25 日 

府勞外字第1090428622號 

中華民國 109 年 11 月 26 日 

府地籍字第1090423525號 

中華民國 109 年 12 月 2 日 

府地價字第109043847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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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及格證書字號：(96)（一）專普紀字第000445號。 

    (三)經紀人證書字號：(109)彰縣字第00229號。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本府已將108年度第3批第52、69標號、109年度第1批代為標售之土地價金存

入地籍清理土地權利價金保管款專戶，土地權利人應自存入之日起10年內，

依規定填具申請書申請發給，公告周知。 

依據：地籍清理條例第14條第3項、地籍清理土地權利價金保管款管理辦法第4條及

第6條。 

公告事項：  

一、代為標售之土地標示、權利人之姓名或名稱及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保

管款金額、保管字號：詳見案附彰化縣政府辦理土地及建物標售價金保管款

清冊。 

二、公告起訖日期：自民國109年12月21日起至民國110年3月21日止共三個月。 

三、保管處所及保管款名稱：本府於臺灣土地銀行彰化分行設立「彰化縣政府─

地籍清理保管款303專戶」。 

四、保管處所地址：彰化縣彰化市光復路98號。 

五、得申請發給土地價金之期限：自保管款於民國109年11月30日存入專戶起，至

民國119年11月29日止10年內，逾期未領取者，經結算如有賸餘，歸屬國庫。 

六、領取保管款時應由土地及建物權利人依地籍清理條例施行細則之規定，填具

申請書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縣 長 王 惠 美 
 

 

中華民國 109 年 12 月 8 日 

府地籍字第1090441369號 

附件：彰化縣政府辦理土地代為

標售價金保管款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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